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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2        证券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24-49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华菱连轧管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充分利用富余煤气，避免造成二次能源浪费，降

低生产成本；同时，为减少与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南钢铁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下属子公司衡阳华菱连轧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连轧管”）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湖南衡钢百达

先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达先锋”）购买煤气提纯机组及相关实物

资产。交易价格以第三方评估机构以 2024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为基础

确定为 1,366.47 万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百达先锋是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钢铁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华菱连轧管为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百达先锋

为公司的关联方，华菱连轧管从百达先锋购买煤气提纯机组及相关实物资产的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暨关联交易审核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议，全体独立董事和关联交易审核委员会委员同意该

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

该事项，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关联董事李建宇先生、阳向宏先生、谢究

圆先生、曾顺贤先生已回避表决；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了该

事项。董事会决议公告和监事会决议公告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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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info.com.cn）上。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二、百达先锋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南衡钢百达先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大栗新村 10 号 

主要办公地点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大栗新村 10 号 

法定代表人 刘鹏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 年 4 月 2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005722407126 

控股股东 湖南衡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从事高炉煤气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化工材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监控品）、化工设备、仪器仪表的销售。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 

2011 年 4 月 21 日，湖南衡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钢资产”）

与北京北大先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了百达先锋，其中衡钢资产持股

59.2%。2018 年，湖南衡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钢集团”）整

体吸收合并衡钢资产，衡钢集团直接持有百达先锋 59.2%股权。 

百达先锋的主营业务为高炉煤气提纯，属于危化特种行业。2011 年至 2014

年，百达先锋投资 1.1 亿元建设了 2 套高炉煤气提纯机组，从华菱连轧管购买富

余高炉管道煤气用于提纯后，再出售给华菱连轧管作为高纯度燃料。由于百达先

锋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已到期，且无法重新取证或换证，现已不具备正常生产经营

条件。因此，百达先锋股东会决定清算注销百达先锋。百达先锋最近一年一期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2024 年 5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7,028.89 6,946.59 

净资产 6,071.99 5,967.17 

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2024 年 1-5 月 2023 年 1-12 月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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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 （已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3,191.76 4,466.70 

净利润 400.03 440.37 

（三）百达先锋的控股公司衡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钢铁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百达先锋构成公司关联方。经查询，百达先锋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及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华菱连轧管购买百达先锋煤气提纯机组及相关实物资

产，交易价格为 1,366.47 万元，具体包括存货、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

设施、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 

（二）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权属均归属于百达先锋，标的资产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亦不存在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的情况。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湖南华信有限公司  

2.评估基准日：2024 年 5 月 31 日  

3.评估对象：百达先锋所有的实物资产  

4.评估方法：成本法、市场法  

5.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百达先锋煤气提纯机组及相关实物资产账面净值

为 1,048.54 万元，评估价值为 1,366.47 万元，增值额为 317.93 万元，增值率为

30.32%。具体评估情况见下表： 

说明：1. 存货-备品备件的评估增值率为-60.49%，主要系因为评估的价值类型为清

算价值，在市场价值的基础上需在快速变现处置条件下考虑资产的变现系数及清理费用； 

2.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的评估增值率为-47.78%，主要系因为评估的价值类型为清

算价值，在市场价值的基础上需在快速变现处置条件下考虑资产的变现折扣； 

3. 固定资产-机械设备、电子设备的评估增值率分别为 1,694.85%、325.07%，主要

系因为部分设备均已达到或超过使用寿命，账面已足额计提折旧且未留存残余值，本次

序号 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1 存货-备品备件 106.47 106.47 42.07 -60.49% 

2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1691.59 810.18 423.04 -47.78% 

3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180.53 85.43 70.97 -16.93% 

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8,698.30 46.2 829.24 1694.85% 

5 固定资产-车辆 0.82 0 0.05 / 

6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 17.08 0.26 1.1 325.07% 

 合计 10,694.78 1,048.54 1,366.47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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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其按照拆零变现后处置收入扣减清理费用确认评估值；对于部分购置时间较长已

不在市场销售的电子设备参照二手设备市场价确认评估值。 

 

四、交易的必要性、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交易的必要性 

华菱连轧管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煤气，其中一部分煤气用于发电，一

部分煤气以日常关联交易的方式出售给百达先锋提纯后再买回做为华菱连轧管

生产所需的燃料。华菱连轧管的煤气发电能力有限，如百达先锋的煤气提纯机组

停产，华菱连轧管的富余煤气将被放散，从而造成二次能源浪费。其次，相比较

直接用于发电，煤气提纯后做为生产所需的燃料更具备经济效益。尤其在冬季天

然气短缺、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其经济效益更为明显，也有利于保障华菱连轧管

的生产经营。再次，煤气提纯是华菱连轧管的生产工序之一，华菱连轧管具备运

营煤气提纯机组的资质。 

为避免煤气排放造成二次能源浪费，提高煤气利用率、提升经济效益，有效

减少与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华菱连轧管拟以非公开协议转

让的方式向百达先锋购买煤气提纯机组及相关实物资产，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评

估值为基础确定。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 2024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百达先锋煤气提纯机组及相关实

物资产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湖南华信有

限公司出具的《湖南衡钢百达先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清算注销涉及的实物资产

清算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湘资评报字[2024]第 025 号），经采用成本

法、市场法进行评估，截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百达先锋煤气提纯机组及相关实

物资产账面净值 1,048.54 万元，评估值 1,366.47 万元，增值率 30.32%。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湖南华信有限公司属于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与公司、华

菱连轧管、百达先锋均没有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根据《湖南省国资委国

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评估报告已完成备案程序。本次交易价格以

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华菱连轧管与百达先锋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5 

 

“甲方（转让方）：湖南衡钢百达先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衡阳华菱连轧管有限公司 

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甲方向乙方转让部分资

产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转让标的 

1.1 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煤气提纯机组设备及相关资产（包括甲方厂区内房屋

建(构)筑物、机器设备、车辆、备品备件和办公电子设备等，具体清单见评估报告）。 

2.转让价格 

2.1 甲方同意将本协议第 1.1 条所涉资产所有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

¥ 1,366.47万元（人民币大写金额为：壹仟叁佰陆拾陆万肆仟柒佰元整），乙方在本协议

生效后的 90天内支付全部转让款。 

2.2 转让价格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为准。 

2.3 本协议资产转让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不限于转让标的相应评估费、行政管理部

门办理资产转移变更需要缴纳的相关费用、转让需缴纳的税费等）由各方根据法律法规

分别承担。 

...... 

8.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报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且资产评

估报告按程序完成备案后生效。 

......”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亦不会导致公

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对公司员工及其他股东的经济利益不会产生影响。 

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华菱连轧管向百达先锋购买煤气提纯机组是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主要是用于

提纯其生产过程中的富余煤气，再转换为生产所需的燃料。本次交易后，华菱连

轧管将煤气提纯机组纳入其统一经营管理，一方面可充分利用富余煤气，避免造

成二次能源浪费，并在电、天然气价格发生波动时，主动调节提纯煤气生产，降

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在华菱连轧管完成煤气提纯这一生产工序，可有效减少

与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价格以第三方评估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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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值为基础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4 年 1-9 月，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与控股股东湖南钢铁集团及其

子公司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 247 亿元。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暨关联交易审核委员会审查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4 日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方式组织召开了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暨关联交易审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独立董事、关联

交易审核委员会委员赵俊武、肖海航、蒋艳辉、马培骞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

真的事前审查，并发表审查意见如下： 

华菱连轧管向百达先锋购买煤气提纯机组是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一方面可充

分利用富余煤气，避免造成二次能源浪费，并在电、天然气价格发生波动时，主

动调节提纯煤气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可有效减少华菱连轧管与控股

股东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价格以第三方评估机构

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暨关联交易审核委员会第八次会

议决议；  

4、《湖南衡钢百达先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清算注销涉及的实物资产清算

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湘资评报字[2024]第 025 号）； 

5、华菱连轧管与百达先锋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 

6、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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